結匯授權書（參考範本）

立授權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甲方），業與                (以下簡稱乙方)簽訂「期貨交易受託契約書」（以下簡稱受託契約），委託乙方在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期貨交易所）從事期貨商品交易（以下簡稱期貨交易）。茲授權乙方於執行受託契約之相關事項時，如甲方委託期貨交易之計價貨幣，與甲方應繳存乙方保證金專戶款項或交易稅（及手續費）之貨幣不同者，乙方得逕就保證金專戶款項代為辦理結匯，結購或結售為期貨交易之計價貨幣或繳交交易稅（及手續費）之貨幣，以支付已實現之虧損及相關稅（費）；以及依期貨交易相關法令、期貨交易所之業務規則及期貨經紀商受託契約準則、其他章則及公告之規定，逕就期貨交易之已實現盈餘代為辦理結匯並存入保證金專戶。甲方同意甲方委託從事期貨交易，所產生匯兌之費用及損失或利潤，均歸屬於甲方；本授權書為受託契約之一部分，於受託契約有效期間內，甲方不得撤回本項授權。特立本授權書為憑。

        此  致

立授權書人：

甲方：

代表人：

地  址：

身分編號：

甲方代理人：

代表人：

地  址：

公司統一編號或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中華民國年月日

(境外華僑及外國人適用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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